
一百十一年農遊券補助作業規範 

規    定 說    明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

穩定農漁業產銷，鼓勵消費者購買國產

農漁產品推廣行銷等活動，發放農遊券

(以下簡稱本券)，特定本作業規範。 

本作業規範訂定目的。 

 

二、本券抽籤資格及領取方式如下： 

(一)民眾於本券之合作業者處或本會指

定合作平臺購買本會指定之農漁產

品，單筆消費金額滿新臺幣(以下

同)六百元，並使用本券活動應用程

式(以下簡稱本券 APP)或於平臺專

屬抽籤登錄網頁，登錄購買資訊者，

取得抽籤資格；或符合本會公告於

本券網站之抽籤資格。 

(二)本券於本券 APP 辦理抽籤，抽籤結

果公告於本券網站，並以簡訊通知

中籤民眾。 

(三)中籤民眾下載本券 APP，並註冊登

入成為會員，或符合本券網站公告

領取方式者，可領取本券。 

農遊券之抽籤資格及領取方式。 

三、本券價值二百元，應向本券合作業者消

費使用；其適用項目為門票、各項農業

體驗活動（含農事、生態、導覽、田園

餐飲、個別營業場域內套裝遊程）、市

集展售活動、農特產品或伴手禮等範

圍，並須於實施期間內使用完畢，不得

找零。 

農遊券之價值及適用項目。 

四、本券合作業者須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輔導在案之農村社區企業、農村好

物與通過優質農村體驗品質評鑑之

社區組織及業者。 

(二)輔導在案之回鄉青年、農村再生社

區、農村產業跨域與區域亮點社區

組織及團體。 

(三)取得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 

(四)休閒農業區旅遊服務中心及該區推

動管理組織之會員業者（不含旅宿

業）。 

(五)輔導在案之田媽媽、亮點茶莊、農

村酒莊及有固定銷售據點之百大或

合作業者資格。 



在地青農。 

(六)農民直銷站、農村社區小舖、漁產

直販所、農漁會農特產品展售中心

或其他本會認定之展售活動或據

點。 

(七)農業主題（茶、米、花、果、蔬、

漁、畜、蜜蜂、咖啡、可可、雜糧、

香藥染草、林竹）特色旅遊之業者。 

(八)魚貨直銷中心或觀光魚市之業者及

攤商。 

(九)領有有效娛樂漁業執照之娛樂漁業

漁船（筏）漁業人。 

(十)林務局轄管森林育樂場域內合法經

營之特色商店及業者（不含旅宿

業）。 

五、本券合作業者之申請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 申請為本券合作業者，應至本券

APP 登錄基本資料，並檢附提供支

付款項撥付帳戶等應備資料，經本

會審核通過後，取得收受本券資

格。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應駁回其

申請： 

1.未依前款程序申請。 

2.應備資料不齊全，或有其他得補

正之情形，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 

3.不具前點所定資格。 

合作業者之申請及審核程序。 

六、本券合作業者之經費請撥程序如下： 

(一) 本會原則每二週將合作業者於本

券 APP管理平臺之交易資料，彙整

交由該合作業者確認。 

(二) 經合作業者確認前款交易資料無

誤，並於本券 APP提出撥款申請後，

本會將執行經費款項之撥付作業。 

合作業者之經費請撥程序。 

七、合作業者申請支付款項資料，經查有偽

造、變造、虛偽、隱匿或重複申領者，

本會不予撥款；已撥款者，本會應以書

面命其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

移送行政執行。本會並得公告廢止其合

作業者資格。 

本作業規範不予補助之情形。 

八、參與本券之業者，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

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適用業者應遵守之法規。 

 


